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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整改情况

	1
	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是否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否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2
	建设运行的网站、移动应用（App）是否存在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
	
	

	3
	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时，是否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是否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
	
	

	4
	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移动应用（App）等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时是否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是否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
	
	

	5
	是否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是否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
	
	



填写说明：
1.“自查结果”栏填写内容为“不存在相关问题”、“不涉及”“存在问题（需详细描述问题情况）”。
2.“整改情况”栏填写内容为“不存在相关问题”、“已完成整改（需详细描述整改措施）”、“暂未完成整改（需详细描述，并明确完成时限）”。



